
城乡规划-公共服务

依据《城乡规划法》第九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

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城乡规划，服从规划管理，并

有权就涉及其利害关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向

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询。

依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、依据、条件、数量、

程序、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

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。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

说明、解释的，行政机关应当说明、解释，提供准确、可靠

的信息。

依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五条 行政机关公开政府

信息，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，遵循公正、

公平、合法、便民的原则。


